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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2020） 德交复字第65号
                                                                

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33号提案的答复

李继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高度重视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充分肯定了城市公共交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的一项公益性民生工程、环保工程、城管工程，这个认识格局性较宽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提出的四条意见建议，针对性和现实性较强，为下一步政府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我部门表示赞同并将积极推进落实。
一、城市公交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部门高度重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对各县市城市公交管理业务指导，积极推进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着力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截止2019年12月底，全州拥有城市公交经营业户21户，城市公共汽电车407辆，折合310个标台，万人拥有公交车6.32标台，2019年客运总量1462.8万人次，公交出行占机动化出行比例为8%，低于全省15%和全国20%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30.9%，主城区公交优先专用道占机动车道比例为零。
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一是完善公交优先支持政策。根据国务院、交通部、省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印发了《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工作的实施意见》（德政发(2016)6号），为指导全州城市公交发展提供政策支撑。二是推动公交规划引领城市发展。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展原则，持续不断加大对城市公交规划的制定完善，补齐“公交短板”，目前芒市、瑞丽、陇川三县已经完成公交规划的编制工作，盈江、梁河也正在积极筹备。三是持续优化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推进城市公交线路向城市周边乡镇或区域延伸服务，提升公众服务均等化水平，保障城乡居民行有所乘。全州现有公交运营线路61条，线路长度1017.9公里，覆盖27个乡镇，惠及群众82.15万人。四是用活国家关于农村客运和出租车行业油价补贴资金（退坡部分），补齐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短板。自2015年起，各县市的退坡资金多倾斜用于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截止12月30日止，全州共投入623万元新建完成2个公交首末站、49个公交站台、26个公交站亭建设；予以公交企业各类补助资金420万元，弥补企业再生发展不足。五是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和绿色出行等决策部署。每年9月定期开展以“低碳交通、绿色出行”为主题的“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提高城市公交服务水平，培养公众公交出行习惯。积极推进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辆在城市公交领域里的广泛应用，截止2019年底，全州拥有节能与新能源车辆115辆，占公交车总数的28%。
二、落实提案的具体举措
德宏州的公交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现有经营主体均为民营企业，私营性与公益性一直存有矛盾，城市公交发展受阻滞，运营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下一步，我部门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您的建议，加快推进我州城市公交发展，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公交工作联合监管机制。城市公共交通具有社会公益性，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为改变城市交通逐渐拥堵、公众出行满意度不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强的现状。各县市政府要牵头组织交通、交警、住建、环保、银行、公交企业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问题为导向，形成联合监管机制，督促公交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支持运营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坚持一切以乘客为中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狠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增强服务水平，努力建设“平安公交”“文明公交”，打造人民满意的公交。
二是优化公交线网结构，满足大众出行需要。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众日常出行的最基本交通方式，解决的是社会公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应进一步分析、研判老百姓乘车出行习惯，完善公交线网布局，调整现有线路，最大程度解决上班、上学、就医等族群乘车需要，提高服务水平，全力改善城乡居民公交出行条件，让公交逐渐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方式。建立以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形成结构合理、高效快捷并与城市规模、人口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交通系统。
三是积极推进交通“一卡通”建设项目。该项目从2017年6月开始建设实施，目前已经完成州府所在地86辆公交车“一卡通”安装改造。截止2020年3月底，全州已发卡是11832张。进入2020年，我们将持续推进“一卡通”安装工作，逐步覆盖瑞丽、盈江、梁河、陇川四个县市。
四是研究建立公交可持续发展机制。服务是交通运输业的根本属性，是行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城市公交客运服务质量的高低是老百姓是否满意的直接指标，是决定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定，德宏州对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进行服务质量评价监督主要依据线路运营服务协议和有关服务规范予以明确，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公交企业运营绩效、发放政府补贴的重要依据。实际操作中，鉴于各县市政府在对发展城市公交历史欠帐较大，故每年予以企业的补助资金均未与考核制度挂钩。值得欣慰的是，芒市、瑞丽、陇川、梁河4县市政府已经重视到城市公交公益性，将公交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每年都给予企业一定资金以弥补运营亏损性补助。
感谢您对我州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的关注，希望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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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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